
中共连云港市赣榆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

赣委法〔2025〕2号
  

关于废止、宣布失效、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区委各部委，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决维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统一性、权威性，根据中央和省、市、区委有关部署，近期，区委依法治区办会同相关部门对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及办公室制发的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清理工作，确定：2019—2024年期间，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及办公室制发的文件中，因不符合党中央最新精神、不适应现实需要，或者已被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涵盖替代，废止5件；因适用期已过，宣布失效8件；因主体内容存在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等问题，修改5件。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被废止、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不再执行；对于需要修改的规范性文件，有关单位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结合法治建设新部署新要求及工作实际，尽快完成修改任务；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各镇各部门要严格遵守执行。
对于被废止、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尚未公开的，要继续按照保密规定加强管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开。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3.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中共连云港市赣榆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1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委法办〔2020〕1号）
2.关于印发《关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委法办〔2021〕7号）
3.关于印发《开展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双下降”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23〕7号）
4.关于转发市委依法治市办《关于编制连云港市涉企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的通知》的通知（赣委法办〔2024〕2号）
5.关于印发《关于强化法治督察和法律监督联动协同服务保障全面依法治区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赣委法办〔2024〕6号）







附件2
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赣榆区2019年度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19〕1号）
2.关于印发《赣榆区法治政府建设“补短板、强弱项”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20〕2号）
3.关于印发《关于开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提升年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委法办〔2021〕4号）
4.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全区基层规范行政执法自查自纠活动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22〕1号）
5.关于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22〕2号）
6.关于印发基层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22〕4号）
7.关于印发《赣榆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赣委法〔2023〕2号）
8.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批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委法办〔2024〕1号）



附件3
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联络员工作联系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委法〔2019〕2号）
2.关于调整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各协调小组、办公室成员的通知（赣委法〔2022〕1号）
3.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委法〔2022〕3号）
4.关于建立赣榆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赣委法办〔2021〕8号）
[bookmark: _GoBack]5.关于印发《赣榆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指标体系》的通知（赣委法办〔202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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